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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禁开发区域的补偿政策亟待完善
魏后凯

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当前亟需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

础上，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制，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补偿政

策，以便使这些地区最终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不开发的

繁荣”，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新格局。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将会加剧空间不均衡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并把其放在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在新时期，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规范空间开发秩

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

略举措。
按照现有的规划思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

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将全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
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其中，优化开

发区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区域，着重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提升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档次；重点开发区

域是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重要区域，着重加快工业化和城

镇化，促进人口和经济大规模集聚；限制开发区域是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着重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

护，引导超载人口有序转移；禁止开发区域则是各类保护

区域，着重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

开发活动。
这就是说，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人口、经

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从优化开发区域疏散产

业，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转移人口，引导人口和产业向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条件较好的重点开发区域

集聚。显然，这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角度提出来的一种发展新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繁

荣”。通过人口迁移和产业转移，将有利于减轻优化、限制

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资源环境压力，提高人口、经济和资

源、环境的协调程度。
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核心思想是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为准则，推动人口、要素和产业向少数条件较好的地区集

聚，由此将加剧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对于这种经济

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我们要给予正确的认识。从中小范

围的地理尺度看，这种空间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

合理的。但是，从大范围的地理尺度看，经济发展的空间

不均衡则容易引起社会问题，严重时甚至会成为政治动

荡的导火索。
由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我国的限制和禁

止开发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落后地区，由此将加大西

部大开发和落后地区发展的难度。从全国大范围的角度

看，如果单纯强调“人的繁荣”，而完全放弃“地域的繁

荣”，其结果，将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心”与“边缘”化
的倾向。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

国来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绝不单纯是“人的繁荣”问题，

兼顾“地域的繁荣”也是十分必要的，要不然美国也就不

会去支持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开发，日本也就没有必要去

开发北海道地区。对这些集中连片、生态环境脆弱的落后

地区，并非是单纯把人口迁移出来那么简单。

需要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给予补偿

按照现行的规划，所谓开发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活动。因此，对于国家划定的限制和禁止开发

区域，就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角度，限制和禁止其开

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活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

要明确指出，“对影响全局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对依法设立

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

区域要禁止开发”。这实质上是取消或“剥夺”了这些地区

的开发权。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对于任何一个较大范

围的地区而言，我们可以限制或者禁止其开发，但不能限

制或禁止其发展，更不能限制或禁止其富裕和繁荣。也就

是说，我们可以依法剥夺其开发权，但不能剥夺其发展

权。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要求各个地区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而不是一少部分地区高度发达、高度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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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是何种关

系？

据介绍，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等内涵，即通常讲的“四大板块”的发展，

是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调要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

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构建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

和生态地区“三大格局”及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

发和禁止开发这四类的开发模式，强调不同地区要根

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确定功能定位和开发模式，

据此控制开发的强度，完善开发的政策。
在东、中、西和东北这“四大板块”中都有城市化地

区、农业地区、生态地区，也有优化开发的区域、重点开

发的区域、限制开发的区域和禁止开发的区域。区域发

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两大战略”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战略。（来源：《京华时报》）

“主体功能区”战略释疑

责 编/马冰莹

另一部分地区却贫穷落后，被“边缘化”。由此就产生了一

个重要问题：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在不开发的条件

下，如何实现发展、富裕和繁荣，即“不开发的发展”、“不

开发的富裕”、“不开发的繁荣”。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需要在今后实践中不断探索。
有的同志认为，可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解

决这一问题。显然，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来说，仅仅强

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是针对全体国民而言的，是各地区、各民族、
各阶层都应该无条件享受的，它是一种普惠性的制度安

排。其次，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以“不开发”为代价，为全

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如果这些地区不去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而开展大规模、
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显然也能够获得较高的

经济收益。因此，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里就有一个利

益补偿问题，即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因保护耕地和生

态环境而牺牲的经济利益应给予相应补偿。
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当前亟需在大力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

制，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实行补偿政策，以便使这些地

区最终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不开发的

繁荣”，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的新格局。同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要鼓

励限制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产业，积极探索新型

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健全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补偿机制

如何建立健全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利益补偿机

制？我以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应着重采取以下几个方

面的措施：

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目前，我国按因素法

确定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总量规模偏小，所占比重较

低，而且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远不能适应平衡地方财

力的需要。为此，要进一步降低税收返还的比重和规模，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和规模，并逐年加大对限制

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其基本公共服务

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在确定转移支付系数时，要考虑粮

食生产、耕地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提高限制和禁止开

发区域的转移支付系数。
对政策形成的增支减收给予补偿。限制和禁止开发

区域承担国家赋予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意味着要部分

或者完全放弃开发权，必然会做出重大牺牲，造成财政上

的增支减收。为此，当前亟需组织有关力量，对这种因放

弃开发权而造成的增支减收因素进行科学测算。以此为

依据，采取灵活的方式，如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实行定额

补助等，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给予相应补偿。
探索建立多元化横向补偿机制。要实现限制和禁止

开发区域的“不开发的发展”，单纯依靠中央财政是远远

不够的。还必须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获利”的
原则，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横向补偿机制。在国家层面，可

以考虑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赋予不同地区同样的开发

权，这样通过开发权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向优化和重

点开发区域的有偿转让，形成全国性的开发权交易市场，

从而构建一个由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域向限制和禁止开发

区域转移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水资源和水源地保护

方面，也可以通过价格改革和水权交易等方式，建立横向

的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的长效机制。中央财政要进一步

增加用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专项支付，并重点向限

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倾斜。同时，要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基金制度，尽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基金，重点对国家级草

原生态功能区给予补偿；全面推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制度，尤其在限制开发区域，要提取更高标准的保证

金；设立生态移民专项支付，进一步完善生态移民补偿制

度，积极引导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超载人口，逐步实现

自愿平稳有序转移。此外，还可以采取发行生态彩票等方

式，扩大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来源。（作者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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